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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對「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之建議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 1997 年 3 月成立，是一所非牟利志願機構，一直支持兩性平等並關注女

性受到性暴力的威脅及傷害，致力引起社會關注及正視性暴力問題。本會於 2000 年成立全港首間性

暴力危機中心 - 「風雨蘭」，我們以「風雨蘭」作為各專業界別的協調機制，一站式提供輔導、醫療、

法律及其他適切支援，以協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重建自尊自信。本會亦積極倡議改善現有法例及加強

對性暴力受害人權益的保障。 

 

現時香港有關性暴力的法例已沿用超過五十年，當中有不少法例已不合時宜，未能為性暴力受害

人提供足夠的保障，亦對性自主有一定的限制。近年多個海外國家已重新制定及改革規管性罪行之法

例。本會對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現正就香港性罪行法例之改革進行諮詢表示歡迎，希望本港能盡快修

訂有關法例，使法律更清晰明確，令所有人的性自主受到尊重，亦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本會對有關建議舉行了多次諮詢大會，收集性暴力受害人、輔導員及關注性暴力問題之人士的意見。

本會希望藉此建議書，向委員會提出改善「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的意見。 

  

電話|Tel: 23922569 

傳真|Fax: 2625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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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Box 74120,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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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性暴力現況:受害人求助困難及難以透過法律尋找公義 

 

性暴力個案的報案率偏低是全球共同的現實（吳惠貞，2005）。根據香港警務處的統計數字顯示，

由 2007 年至 2011 年五年間共接獲 551 宗強姦及超過七千宗非禮案件的舉報（香港警務處網頁）。 

而風雨蘭在過往多年接獲的求助個案中，即使在輔導員的輔導及支持下，亦只有不足五成半的求

助者願意報警。根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港人對強姦問題的認知及受害人服務意見調查》（吳惠

貞、王美鳳，2002）， 只有 11%的受害人願意報警求助。而在風雨蘭過去 2 年約 4000 個熱線求助中，

只有約 200 宗個案，即不足半成的個案，有報警求助。 

 

根據新婦女協進會於 2005 年進行之調查顯示，在被訪問的 250 人中， 有超過一成半的女性曾在

不願意情況下與人發生性行為，四成半曾被非禮，另近六成曾被性騷擾，有被性騷擾或非禮的女性表

示主要在公眾場所被陌生人侵犯。有少數女性曾經被強暴。近七成女性有告訴別人被性騷擾/非禮/強

暴，可是超過九成沒有向警方舉報(新婦女協進會，2005) 。由此可見，每年警方的舉報數字只是性暴

力問題的冰山一角，大部份性暴力事件都在社會被隱藏，絕大部份性暴力受害人，未有向警方求助，

由此顯示他們對現時的法律制度及法例沒有信心，拒絕尋求司法制度的協助。 

 

1.1 ) 受害人在法律及司法制度下受到二度創傷 

 

受害人希望透過法律制裁侵犯者，令她們能夠取回公道。可是大多數受害人在司法系統體驗到的，

卻是比原本之性暴力事件傷害更深的二度創傷。有九成受害人沒有報警的原因是「怕要上庭複述被侵

犯的經過或被盤問」（吳惠貞，2005），她們在法庭上作供的過程中，不但要重覆痛苦的經歷，被辯方

律師咄咄逼人地盤問，令她們感到受侮辱和污蔑。此外，她們更要面對侵犯者、傳媒及公眾的目光，

在法庭內等候及作供期間，內心的恐懼不但令她們情緒難以平伏，更阻礙了她們的作供，（吳惠貞，

2005）影響審訊的公平、公正。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洪雪蓮博士在「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經驗研究：社區回應與二度

創傷」研究報告(2011) 指出，受害人在審訊過程中要再面對侵犯者、接受律師的提問、再度憶述事件、

在無阻擋下公開自己的樣貌、身份、背景、性經驗、其他個人資料(如電話)等，均對受害人帶來嚴重

的「二度創傷」。 

 

當受害人決定出庭指證侵犯者，將要隨之而面對的是他人的目光，這往往對受害人構成極大壓力

和恐懼。據風雨蘭過往的經驗，有受害人在上庭前感到焦慮，更因持續失眠而需向精神科醫生求助；

亦有受害人得知她工作的同事會到法庭旁聽，而很憂慮她的身份會向其他同事曝光。因此，不少受害

人均希望申請屏風作供以減輕心理壓力。雖然受害人有權向法庭要求申請保護措施，但根據風雨蘭的

經驗，有關申請往往被法庭駁回。而當受害人得悉申請屏風被拒時，往往出現緊張情，擔心上庭的

情況，有受害人更因承受不了沉重壓力而考慮放棄出庭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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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歡迎法改會提出對性罪行作出修訂 

 

現時的強姦及非禮罪定義乃於 1957 年訂立，其立法原則不是為了尊重性自主權，而是從違反社

會道德的角度或保障貞操的觀念出發，而此觀念並不合時宜。現時法改會建議改革的原則強調尊重性

自主權及保護原則，本會認為此改革較貼近現今社會的發展及市民需要，在提供保護的同時，亦尊重

性自主權，本會對此表示歡迎。除此之外，本會就當中不少改革建議表示支持及認同，例如: 加入“以

插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及對“同意＂一詞訂立法定定義等。可是，本會對於部份修訂建議仍感有不

足之處，為此，本會集結性暴力受害人及關注議題的人士之意見，並歸納為以下 5 點，以供 貴委員

參考，期盼 貴委員會能改善有關修訂。 

 

 

2.1) 強姦及以插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 

 

根據現時之法例，強姦的定義必須為“以陽具插入陰道＂式的性交，如果加害者用手指或硬物等

插入陰道、肛門或逼使受害者口交，只能控以非禮，故此現時在強姦案件的審訊中，往往要求受害人

要清楚指出及解釋何以得知當時是以陽具插入陰道式的性交，大大增加了受害人在審訊時作供的困難

及心理創傷。本會曾經有個案受害人因未能在法庭以毫無合理疑點下証實插入陰道的乃是陽具，以致

最終強姦罪名不成立；（亦有個案因為法官未有引導陪審團可考慮改判猥褻侵犯罪，而判被告強姦罪

名不成立，法庭把案件發還重審，改判為猥褻侵犯罪。）；更有受害人因在第一次上庭時感到受侮辱、

尊嚴受損等二度創傷，令她拒絕在重審時再次出庭。本會認為，現時法例單純以＂陽具插入陰道＂作

為強姦定義，實在非常狹隘，一方面漠視了性侵犯作為一種暴力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亦令受害人無

法在司法系統中得到公義，加重受害人在作供時的心理創傷，從刑罰的角度來說，對受害者並不公平。 

 

2.1.1) 擴大保障範圍 

 

就著諮詢文件的第四章及第五章修訂，本會認為無論性暴力的受害者是什麼性別，以性方式去征

服、操縱及控制對方也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歡迎法改會擴大強姦罪定義的建議，使強姦範圍由現時只

限於插入陰道，更改為包括陰道、肛門及口腔，使男性受害人和跨性別人士受害人納入保障之中。 

 

2.1.2) 合併強姦及以插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 

 

本會並不同意諮詢文件中提及「應保留強姦一詞，主要理由是⋯在我們的文化裡，強姦是一種特

別令人髮指的惡行。」這種對強姦的演繹只會強化以「陽具為中心」的社會文化。從本會「風雨蘭」

服務受害人遭受性暴力對待的經驗顯示，非陽具插入的性暴力襲擊，同樣對受害人造成嚴重和長久之

身心傷害，而此創傷絶不輕於使用陽具的加害行為。加害者使用其他的工具如手指、舌頭、硬物插入

受害人的陰道或肛門，這些加害行為，本質上都是一種強者向弱者支配和制服方式的展示，跟陽具插

入的性暴力侵害一樣對受害人造成心理及生理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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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法改會建議保留以「陽具為中心」的強姦定義，並繼續區分強姦和其他非以陽具作出的

插入行為，本會並不認同。基於兩種插入行為均可對受害人造成同樣的身心傷害，本會認為無論陽具

或非陽具插入均是「令人髮指」的行為，所以應合併為相同的罪行。一方面，打破傳統的強姦定義更

能突顯性暴力事件對受害人的身心傷害，讓社會大眾更明白罪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合併罪行可以

免卻受害人辨別及指證陽具插入的必要性，從而減輕警方搜證及律政司檢控的困難。故此，本會認為

無論以陽具或非陽具插入方式進行性侵犯，都不應區分為有別的罪行。 

 

2.2) 以插入式性侵犯取代強姦一詞 

 

現時，不少海外國家已經採用「性侵犯」、「插入式性侵犯」等控罪取代「強姦」一詞，以反映性

暴力為性別權力上的暴力，是對別人性自主權的侵犯，從而減少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標籤及污名。加拿

大及部份澳洲省份在修改法例的過程中，亦把性罪行名稱中的「強姦」修訂為「性侵犯」或「插入式

性侵犯」。法改會就「強姦」一詞的修訂不但繼續保留大眾對陽具插入式性侵犯罪行的重視，更未能

令社會關注非陽具插入式性侵犯行為的嚴重性，漠視其帶來的傷害。因此，本會希望法改會考慮在修

訂中以「插入式性侵犯」取代「強姦」一詞。 

 

2.3) 同意的定義 

 

2.3.1 ) 精神意念元素由純主觀改為主觀及客觀 

 

本會同意把侵犯者的精神意念元素由純主觀改為主觀及客觀。由於現時法例中只要是被告真確相

信受害人同意，即使不合理，亦不能被裁定犯強姦罪；正如法改會在報告指出，這不但「鞏固對女性

和性選擇權的謬誤和成見，並鼓勵人們繼續相信關於涉及性的行為的謬誤，尤其是所有女性都喜歡被

強勢的男性支配…。」。風雨蘭的個案中，受害人雖然在法庭上清楚表示，自己在被侵犯時是不同意

的，然而法官對陪審員作出的指引指出「被告真誠相信事主同意性交，即使被告出於誤會，強姦罪名

便會不成立」，因此案件亦被判為罪名不成立。由此可見，受害人的真正意願，縱使在法庭內明確表

達，可惜在現時法例的漏洞中，最終會被忽視；故此，有關建議不但能改善現時法例的漏洞，陪審團

能更明確考慮受害人的真正意願，更有利推動社會消除對性及性暴力的偏見。 

 

2.3.2) 罔顧可構成犯罪的精神意念元素 

不過，本會並不同意建議中規定，插入行為和其他相關涉及性的行為必須是故意作出。法改會應

考慮參考蘇格蘭法例，接納故意或罔顧都可構成犯罪的精神意念元素，以免侵犯者以此藉口脫罪。 

 

2.3.3) 同意的定義加入「不可單憑事主的反應，而認為受害人沒有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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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社會對性暴力的偏見，大眾以為受害人必定會以暴力及身體反抗作為表達自己不同意的意願，

忽略了事件對受害人的恐懼及威嚇，令受害人無法抵抗或作出反應。可是現時警方及法庭，往往會以

受害人身體的傷痕及作出暴力還撃的程度，以証明事主的不自願。而風雨蘭的個案顯示，受害人即使

不願意，亦難以在性暴力發生時作出武力抵抗。現時澳洲不少省份(如: ACT, NT, SA 及 VIC) ，在審訊

時會對陪審員作出指引:「不可單憑事主沒有講出任何說話、沒有作出任何舉動、沒有以暴力抵抗或

沒有傷痕、或在過去與被告或任何人士的性行為，便認為受害人同意該性行為。」這指引大大幫助減

低陪審員因偏見而作出對受害人不公平的裁決。因此，本會建議法改會效法澳洲的做法，應在同意的

定義上加入「不可單憑事主沒有講出任何說話、沒有作出任何舉動、沒有以暴力抵抗或沒有傷痕、或

在過去與被告或任何人士的性行為，便認為受害人同意該性行為。」讓法官對陪審員作出相關指引。 

 

2.3.4) 加入「證據推定」 

 

本會也贊成訂立同意的法定定義，然而對於如何裁定同意，本會認為除了採用法改會提出的「不

可推翻的推定」外，亦應效法英格蘭及其他國家加入「證據推定」，即在受害人被威嚇、施加暴力、

非法禁錮及不省人事等情況下，而被告亦知道上述情況存在，會推定受害人並無同意，被告亦可舉證

推翻，藉此避免受害人因舉證困難，而放棄舉報。 

 

2.4) 偷拍/偷窺罪行，應清楚界定犯罪行為 

  

本會歡迎法改會把某些故意作出而本質又涉及性的侵犯行為界定成「性侵犯」，如「偷拍裙底」。

近年，在公眾地方發生的偷拍案件不斷上升，警方的偷拍裙底罪案數字也有不斷上升的趨勢，港鐵範

圍內發生的偷拍裙底個案，由去年平均每個月 6 宗，升至今年首 8 個月平均每月 9 宗，上升超過五成。

香港目前沒有一項針對規管偷拍行為的條例，因此警方一般會引用現有相關的條例作出檢控，例如以

「遊蕩」、「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以及「普通法」下的「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罪作出檢控，可是相

關條例均難以有效打擊偷拍行為。而一些在私人領域發生的偷拍行為，如親屬或工作間的偷拍行為，

更無法運用現時的刑事法例保障。 

 

法改會訂立新的性侵犯條例，把「偷拍」行為涵蓋入性侵犯的刑事條例，透過立法進行規管，讓

大眾了解偷拍行為乃侵犯他人的罪行，以防止及減少這些罪行，同時把保障擴展至私人領域。但是，

在選取新的性侵犯罪的構成元素上，本會認為採用加拿大或新西蘭的刑事法典所訂定的條文會較切合

及完整。有關的條文能充分反映偷拍女性裙底、私處、更衣、如廁、甚至沐浴的行為不但違反私隱，

更是涉及性的侵犯。本會認為法例應針對犯罪行為本身，而不應加入受害人主觀情感的原素，縱使以

上偷拍或偷窺行為未必為受害人帶來恐懼或傷害，但因侵犯者偷拍的目的是侵犯別人的權利及私隱，

故應進行檢控。有見及此，本會建議考慮參考加拿大或新西蘭的法例，清楚列明犯罪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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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檢討有關証據法及司法程序的修定 

 

由於性罪行的案件在審訊過程中，經常涉及有關証據法及司法程序，而相關程序對於受害人及被

告公平、對審訊是否公義及陪審員是否能作出公正的決定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會建議香港應效法

其他國家(如:英國、蘇格蘭)，在修訂性罪行法例外，亦應修訂相關的証據法及司法程序。 

 

2.5.1)受害人身份被公開 

 

雖然根據第 200 章法<刑事罪行條例>第 156 條，有關申訴人身份保密的法例對公開申訴人身分的

事項有所限制，不可於香港可供公眾閱讀的書刊中發佈或在香港廣播。而法庭一般會以代號稱呼受害

人，以免受害人的名字曝光，對受害人提供很重要的保障。可是，在一個公開的審訊過程中，受害人

往往在作供期間被問及與事件無關的個人背景資料，確實對受害人造成嚴重心理威脅及滋擾。例如: 

辯方律師以受害人的英文名或暱稱稱呼，令受害人的身份能被辨認；另外，亦曾有受害人的電話號碼

及住址等私人資料在審訊時被公開，法官及檢控官亦沒有提出反對，令傳媒能夠追訪受害人，使她受

到嚴重滋擾及感到受威脅。因此，本會建議修訂相關法例，加強對受害人的保障。 

 

2.5.2) 性經驗 

 

根據第 200 章法<刑事罪行條例>第 154 條對證據及發佈有關身份詳情的限制，除非獲得法官的許

可，否則在該審訊中任何被告人或其代表不得提出有關申訴人與該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性經驗的證

據，或在盤問中提出有關此事的問題。此法例的目的是避免陪審員因受害人的性經驗產生偏見，而影

響他們作出公正的裁決。在本會與浸會大學於 2007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法庭對於性暴力存在不少偏

見與迷思。現時法官有權批准對受害人性經驗的提問，可是，法律上對於有關批准的準則並沒有作出

指引。因此，香港應效法英國、加拿大等國家，明確訂明，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可批准向受害人提

出有關性經驗的証據。此外，香港亦應效法英國，對受害人與被告及被告以外的其他性經驗，均要作

出限制，以免案件因對女性及性暴力的偏見而受影響。 

 

2.5.3) 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以錄影會面作證供、視像及在屏障遮蔽下在法庭上作供等 

 

現時受害人雖然能以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79B）向法庭申請以視像作供，而「檢控政策

及常規」與「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述書」亦列明，受害人能提出在屏障遮蔽下在法庭上作供；可是

風雨蘭 2010 – 2011 年的個案資料顯示，只有不足兩成的受害人能獲得有關保護措施，而當中大部份

均是未滿 16 歲及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原本亦獲得安排相關措施）。反之，精神行為能力正常的成年

受害人要以「易受傷害証人」的理據提出申請，幾乎所有申請都不獲批准。即使受害人因未有獲得法

庭保護而感到情緒受損，甚至企圖自殺，法庭亦拒絕有關申請。最後更因受害人無法出庭作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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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撤銷控罪。 

 

本會認為法改會應效法英格蘭、蘇格蘭及其他地方的法例，加強對性暴力受害人在審訊時的保障，

當中包括修訂法例確保性暴力受害人能以錄影會面作證供、視像及在屏障遮蔽下在法庭上作供等。這

不但有助檢控罪行，同時亦尊重和保護證人的尊嚴，這些都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價值。 

 

就被告的公平審訊權利而言，採用屏風實際上是有助於此權利的，因為屏風有助改善證詞的事實

準確度，以達至公平裁決。此外，案例中也承認公平審訊的概念已發展成為包括對被告和證人雙方的

公平，因此不能只為滿足被告的利益而犧牲證人的權利。香港亦有案例承認被告的權利需與證人的利

益作平衡。因此，被告所享有之權利既不是絕對的，也不是獨霸的。 

 

長遠而言，政府可效法英國有關性罪行案件的處理程序，修改法例 221 章 79B，容許性暴力受害

人以錄影會面作證供減少她們在法庭上的審問，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特別的法庭設施(如：屏風、視

像作供)，協助她們在法庭上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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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是本會就法改會建議之回應 

 
建議 1： 改革的指導原則 

 

本會同意委員會建議以法律清晰、明確、性自主、保護、無分性別及人權為指導原則。現時的強

姦及非禮罪定義乃於 1957 年訂立，其立法原則不是為了尊重性自主權，而是從違反社會道德的

角度或保障貞操的觀念出發，而此觀念並不合時宜。現時法改會建議改革的原則強調尊重性自主

權及保護原則，本會認為此改革較貼近現今社會的發展及市民需要，在提供保護的同時，亦尊重

性自主權，本會對此表示歡迎。可是委員會未有處理性自主與保護原則之間潛在的衝突。此外，

本會認為法改會亦應加入對性暴力申訴人權利的保障，作為法律改革的原則。 

 

建議 2： 應訂立同意一詞的法定定義 

 

本會認同定立「同意」一詞的法定定義。 

 

建議 3： 同意一詞的建議定義 

 

本會認同有關「同意」定義的修定，並建議效法澳洲的判刑指引，在修定中加入「不可單憑事主

沒有講出任何說話、沒有作出任何舉動、沒有以暴力抵抗、身上沒有傷痕、或在過去與被告或任

何人士的性行為，便認為受害人同意該性行為。」減少陪審員因偏見而作出對受害人不公平的裁

決。 

 

建議 4： 對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的行為能力 

 

本會同意此修定。 

 

建議 5： 如涉及性的行為在本質或目的方面存在欺騙又或者有冒充的情況，則無同意可言 

 

本會同意法改會提出的「不可推翻的推定」。建議亦應效法英格蘭及其他國家加入「證據推定」，

即在受害人被威嚇、施加暴力、非法禁錮及不省人士等情況下，而被告人亦知道上述情況存在，

推定受害人並無同意，而被告亦可舉證推翻，藉此避免受害人因舉證困難，而放棄舉報。 

 

建議 6： 同意的範圍和撤回 

 

本會同意建議中同意的範圍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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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7： 強姦罪的範圍 

 

本會同意強姦的範圍應包括以陽具插入另一人的陰道、肛門或口腔。本會更認為強姦罪應包括以

陽具以外的身體部份或物件作侵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並應效法其他地方，以「插入式性侵犯」

取代強姦罪的名稱，以反映性暴力為性別權力上的暴力，是對別人性自主權的侵犯，從而減少對

性暴力受害人的標籤及污名。 

 

建議 8： 區分強姦與非以陽具作出的其他方式的性插入行為 

 

本會反對區分陽具與非以陽具作出的其他方式的性插入行為，亦反對以強姦罪一詞描述陽具插入。

本會認為以上行為應視作為同一罪行，以「插入式性侵犯」作為罪行的名稱。 

陽具及非陽具插入的性暴力襲擊，同樣對受害人造成嚴重和長久之身心傷害，而此創傷絶不輕於

使用陽具的加害行為。加害者使用其他的工具如手指、舌頭、硬物插入受害人的陰道或肛門，這

些加害行為，本質上都是一種強者向弱者支配和制服方式的展示，跟陽具插入的性暴力侵害一樣

對受害人造成心理及生理的創傷。 

 

本會認為無論陽具或非陽具插入均是「令人髮指」的行為，所以應合併為相同的罪行，一方面，

打破傳統的強姦定義更能突顯性暴力事件對受害人的身心傷害，讓社會大眾更明白罪行的嚴重性；

另一方面，合併罪行可以免卻受害人辨別及指證陽具插入的必要性，從而減輕警方搜證及律政司

檢控的困難。故此，本會認為無論以陽具或非陽具插入方式進行性侵犯，都不應區分為有別的罪

行。 

 

建議 9： 陽具和隂道的定義 

 

本會同意對陽具和隂道的定義。 

 

建議 10： “插入”的涵義 

 

本會同意插入的定義應指從進入起直至退出的行為，可是為了避免社會人士及法庭因字眼有混淆

不清引起爭議，建議應加入:「即使輕微及非常短時間的插入亦應被視為插入」，以免被持續一詞

誤導。 

 

建議 11： 插入行為和其他有關涉及性的行為的精神意念元素 

 

本會並不同意建議中規定，插入行為和其他相關涉及性的行為必須是故意作出。法改會應考慮參

考蘇格蘭法例，接納故意或罔顧都可構成犯罪的精神意念元素，以免侵犯者以此藉口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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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2： 處理真確（但錯誤）相信對方同意這個問題的改革方案 

 

本會同意把侵犯者的精神意念元素由純主觀改為主觀及客觀。由於現時法例中只要是被告真確相

信受害人同意，即使不合理，亦不能被裁定犯強姦罪；正如法改會在報告指出，這不但「鞏固對

女性和性選擇權的謬誤和成見，並鼓勵人們繼續相信關於涉及性的行為的謬誤，尤其是所有女性

都喜歡被強勢的男性支配…。」。風雨蘭的個案中，受害人雖然在法庭上清楚表示，自己在被侵

犯時是不同意的，然而法官對陪審員作出的指引指出「被告真誠相信事主同意性交，即使被告出

於誤會，強姦罪名便會不成立」，因此案件亦被判為罪名不成立。由此可見，受害人的真正意願，

縱使在法庭內明確表達，可惜在現時法例的漏洞中，最終會被忽視；故此，有關建議不但能改善

現時法例的漏洞，陪審團能更明確考慮受害人的真正意願，，更有利推動社會消除對性及性暴力

的偏見。 

 

建議 13： 應保留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這項罪行 

 

本會同意保留（第 200 章）第 120 條所訂的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這項罪行。 

 

建議 14： 以不涉及使用武力的威脅或恐嚇手段（如經濟威脅）獲得性交 

 

本會不同意法改會拒絕定立以不涉及使用武力的威脅或恐嚇手段（如經濟威脅）獲得性交．在風

雨蘭處理的個案中，有部份受害人被侵犯者以祼照或經濟威脅作性交。可是，由於強姦罪的舉証

要求非常高，警方亦經常以威嚇不涉及暴力或受害人當時作出已作出同意為由，沒有作出檢控或

未能成功作出起訴。因此，建議加入新法例，令受害人能受到保障。 

 

建議 15： “性”的定義 

 

本會同意法改會提出對性的定義。 

 

建議 16： 以插入的方式進行性侵犯；廢除未經同意下作出肛交的罪行 

 

本會同意法改會提出廢除未經同意下作出肛交的罪行，以插入式性侵犯取代。 

 

建議 17： 觸摸的定義 

 

本會同意法改會提出對觸摸的定義。 

 

建議 18： 性侵犯（第一類） 

 

本會同意以性侵犯取代猥褻侵犯罪，並同意對性侵犯(第一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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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9： 性侵犯（第二類） 

 

本會同意以對性侵犯(第二類)的定義 

 

建議 20： 性侵犯（第三類） 

 

本會不同意以對性侵犯(第三類)的定義。雖然歡迎法改會把某些故意作出而本質又涉及性的侵犯

行為界定成「性侵犯」，如「偷拍裙底」。新的性侵犯條例，把「偷拍」行為涵蓋入性侵犯的刑事

條例，透過立法進行規管，讓大眾了解偷拍行為乃侵犯他人的罪行，以防止及減少這些罪行，同

時把保障擴展至私人領域。 

 

可是，在選取新的性侵犯罪的構成元素上，本會認為採用加拿大或新西蘭的刑事法典所訂定的條

文會較切合及完整。有關的條文能充分反映偷拍女性裙底、私處、更衣、如廁、甚至沐浴的行為，

不但違反私隱，更是涉及性的侵犯。本會認為法例應針對犯罪行為本身，而不應加入受害人主觀

情感的原素，縱使以上偷拍或偷窺行為未必為受害人帶來恐懼或傷害，但因侵犯者偷拍的目的是

侵犯別人的權利及私隱，故應進行檢控。有見及此，本會建議考慮參考加拿大或新西蘭的法例，

清楚列明犯罪的行為。有見及此，建議考慮參考加拿大或新西蘭的法例，清楚列明犯罪的行為。 

 

建議 21： 導致他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涉及性的行為；及廢除以威脅或恐嚇促致他人作非

法性行為的罪行 

 

本會同意加入「導致他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涉及性的行為」的罪行，可是有關罪行必須更清

楚介定法律所包含的範圍。而本會並不同意廢除以威脅或恐嚇促致他人作非法性行為的罪行，減

少對受害人的保障。 

     

其他建議: 檢討有關証據法及司法程序的修定 

 

由於性罪行的案件在審訊過程中，經常涉及有關証據法及司法程序，而相關程序對於受害人及被

告公平、對審訊是否公義及陪審員是否能作出公正的決定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會建議香港應

效法其他國家(如:英國、蘇格蘭)，在修訂性罪行法例外，亦應修訂相關的証據法及司法程序。 

 

當中包括對受害人身份的保障、公開性經驗的限制及法庭的保護措施 

 

i) 對受害人身份的保障 

 

修訂第 200 章法<刑事罪行條例>第 156 條，有關申訴人身份保密的法例對公開申訴人身分的事項

有所限制，包括限制在法庭內公開受害人的住址、電話號碼、其他証人的身份(如:其他証人身份

會令受害人身份被確認)。在一個公開的審訊過程中，受害人往往在作供期間被問及重要的個人

背景資料，確實對受害人造成嚴重心理威脅及滋擾。例如: 辯方律師以受害人的英文名或暱稱稱

呼，令受害人的身份能被辨認；另外，亦曾有受害人的電話號碼及住址等私人資料在審訊時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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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法官及檢控官亦沒有提出反對，令傳媒能夠追訪受害人，使她受到嚴重滋擾及感到受威脅。

因此，本會建議修訂相關法例，加強對受害人的保障。 

 

ii) 公開性經驗的限制 

 

修訂第 200 章法<刑事罪行條例>第 154 條對證據及發佈有關身份詳情的限制。香港應效法英國、

加拿大等國家，明確訂明，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可批准向受害人提出有關性經驗的証據。此外，

香港亦應效法英國，對受害人與被告及被告以外的其他性經驗，均要作出限制，以免案件因對女

性及性暴力的偏見而受影響。 

 

iii) 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以錄影會面作證供、視像及在屏障遮蔽下在法庭上作供等 

 

現時受害人雖然能以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79B）向法庭申請以視像作供，而「檢控政策

及常規」與「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述書」亦列明，受害人能提出在屏障遮蔽下在法庭上作供；

精神行為能力正常的成年受害人要以「易受傷害証人」的理據提出申請，幾乎所有申請都不獲批

准。 

 

本會認為法改會應效法英格蘭、蘇格蘭及其他地方的法例，加強對性暴力受害人在審訊時的保障，

當中包括修訂法例確保性暴力受害人能以錄影會面作證供、視像及在屏障遮蔽下在法庭上作供等。

這不但有助檢控罪行，同時亦尊重和保護證人的尊嚴，這些都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價值。 

 

 

最後，本會期望 貴委員會能參考本會及受害人之意見，改善有關修訂，使法律更清晰明確、令

所有人的性自主權受到尊重，亦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適當的保障。 

 

如對以上資料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392 2569 或電郵 acsvaw@rainlily.org.hk 或電郵與林依玲姐聯

絡。 

 


